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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討論內容與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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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暨大附中預警規則 

103.10.6行政會報討論  

一、成績預警-規則、發信對象，信件內容  

（一）第一次(10/25,4/10)、第二次(12/15,5/20)定期評量不及格學分數達 12 學分以上  

導師、輔導人員、註冊組長、科主任、教務主任、輔導主任  

（二）每學期(2/1,7/31)不及格學分數達 12 學分以上  

導師、輔導人員、註冊組長、科主任、教務主任、輔導主任  

（三）全學年不及格(7/31)學分數達 32 學分以上（得重讀）  

導師、輔導人員、註冊組長、科主任、教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校長  

信件內容：○○○師長，教安：○○科○年○班○○○同學第一次、第二次

定期評量不及格學分數達 12 學分以上，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：

『學生各學年度取得之學分數，未達該學年度修習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，得

重讀』，請師長主動關心同學並協助輔導其學業學習，可至輔導系統（網址）

記錄輔導學生情形。  

信件內容：○○○師長，教安：○○科○年○班○○○同學本學期不及格學

分數達 12 學分以上，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：『學生各學年度

取得之學分數，未達該學年度修習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，得重讀』，請師長

主動關心同學並協助輔導其學業學習，可至輔導系統（網址）記錄輔導學生

情形。  

信件內容：○○○師長，教安：○○科○年○班○○○同學本學年不及格學

分數達 32 學分以上，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：『學生各學年度

取得之學分數，未達該學年度修習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，得重讀』，請師長

主動關心同學並協助輔導其學業學習，可至輔導系統（網址）記錄輔導學生

情形。  

二、獎懲預警-規則、發信對象，信件內容  

（一）當次警告 1 支以上懲處  

導師  

（二）單次記小過以上懲處  

導師、生輔組長、科主任  

（三）單次記大過以上懲處  

導師、輔導人員、生輔組長、主任教官、學務主任、輔導主任  

（四）累計2次大過之懲處  

導師、輔導人員、生輔組、主任教官、學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校長  

信件內容：○○○師長，教安：○○科○年○班○○○同學截至目前為止違

規記○○以上（含其他違規懲處累計）懲處，請師長主動關心同學並協助輔

導其生活適應，可至輔導系統（網址）記錄輔導學生情形。（附註：學生在

學期間之獎懲功過相抵後，三大過者將無法取得畢業資格。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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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缺曠預警-規則、發信對象，信件內容  

（一）每次曠課 1 節  

導師  

（二）曠課節數達 20 節  

導師、生輔組、科主任  

（三）曠課節數達 30 節  

導師、輔導人員、科主任、生輔組長、主任教官、學務主任、輔導主任  

（四）曠課節數達 40 節  

註冊組長、教務主任、科主任、生輔組長、主任教官、學務主任、校長  

信件內容：○○○師長，教安：○○科○年○班○○○同學本學期曠課節數

達○節，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：『學生缺課，除經學校依請假

規定核准給假者外，其缺課節數達該科目全學期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者，該

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。前項學校核准給假之假別，不包括事假。』、

『學生除公假外，全學期缺課節數達教學總節數二分之一，或曠課累積達四

十二節者，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，應依法規定進行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

處置。』請師長主動關心同學並協助輔導其學業學習或生活適應，可至輔導

系統（網址）記錄輔導學生情形。  

（五）當學期累計缺課節數達 100 節（近1/6）（排除公假、喪假、分娩假）  

導師  

（六）當學期累計缺課節數達 150 節（近1/4）（排除公假、喪假、分娩假）  

導師、註冊組長、輔導人員、科主任、生輔組長、主任教官  

（七）當學期累計缺課節數達 250 節（近1/3）（排除公假、喪假、分娩假）  

輔導主任、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生輔組長、主任教官、科主任、輔導人員、

註冊組長、校長  

信件內容：○○○師長，教安：○○科○年○班○○○同學本學期○○科目

曠課節數達○節（近○分之一），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：『學

生缺課，除經學校依請假規定核准給假者外，其缺課節數達該科目全學期教

學總節數三分之一者，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。前項學校核准給假

之假別，不包括事假。』、『學生除公假外，全學期缺課節數達教學總節數

二分之一，或曠課累積達四十二節者，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，應依法規

定進行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置。』請師長主動關心同學並協助輔導其學業

學習或生活適應，可至輔導系統（網址）記錄輔導學生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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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能項目結論

 
 


